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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编号：临 2019-097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隆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泉公司”）购买

吉林省天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汇公司”）158 套房产产权，30

个车位使用权和吉林省吉森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森房产”）4

套房产产权。本次交易金额合计为 7,637.05 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天汇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森工集团”）全资子公司吉林森工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设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吉森房产为森工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建设集团、天汇公司和吉森房产均未发生关联

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9年 12月 19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隆泉公司根据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19】第 A03-0023 号），分

别与天汇公司、吉森房产签订《商品房认购书》，一次性购入 162 套房产产权，

认购价格为 7134.25 万元。 

2、2019年 12月 19日，经隆泉公司和天汇公司双方协商，签订《车位使用

权转让协议书》，一次性受让 30个车位的使用权，受让价格为 502.80 万元。 

3、本次交易对方天汇公司为森工集团全资子公司建设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吉森房产为森工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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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 

5、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建设集团、天汇公司和吉森

房产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 

（一）天汇公司 

1、企业名称：吉林省天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卢忠友 

4、注册资本：24310.680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2 年 11月 28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12394102X8 

7、住所：长春市二道区惠工路 799号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二级：承揽业务范围：可承提建筑面积 25万平方

米以下（含 25万平方米）的开发建设项目；房地产经营、商品房销售及租赁、

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建筑材料批发、零售；房地产咨询服务、酒店管理；

室内外装饰装修、道路与土方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利用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截止 2019年 9月（未经审计），天汇公司总资产 144,458万元、净资产 

-113,689 万元、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614.39 万元。 

（二）吉森房产 

1、企业名称；吉林省吉森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潘国峰 

4、注册资本：5000.000000 万人民币 

5、住所：长春市经济开发区仙台大街 1468 号 

6、成立日期：2013 年 08月 15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07229081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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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装潢、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管理（以

上各项凭资质证书经营）；建筑材料购销；房屋租赁 X（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截止 2019年 11月（未经审计），吉森房产总资产 62,434.77万元、净资

产 4,225.71万元、营业收入 40.89万元、净利润-2,206.13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 162套房产的产权和 30 个地下车位的使用权。具体如下： 

1、天汇公司共 158套房产，30个车位。其中：公寓 156套，位于长春市吉

森蓝色港湾项目建筑面积 8302.49平方米；门市 2套位于长春市吉森蓝色港湾项

目建筑面积241.32平方米；车位 30个为长春市吉森蓝色港湾项目地下配套车位。 

2、吉森公司 4套门市（产权），位于长春市吉森漫桦林一期建筑面积共 980.67

平方米。 

3、以上房产为一手商业用房，建筑面积合计 9524.48 平方米（最终以房屋

产权证为准），均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文件，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本次交易的车位为使用权转让。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隆泉公司根据北京华亚正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19】第 A03-0023 号），

分别与天汇公司、吉森房产签订《商品房认购书》，一次性购入 162套房产产权，

认购价格为 7134.25 万元。 

（二）2019 年 12 月 19 日，经隆泉公司和天汇公司双方协商，签订了《车

位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一次性受让 30 个车位的使用权，受让价格为 502.80 万

元。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中房产交易价格依据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19]第 A03-0023 号）确定；车位交易价格依据市

场化原则，双方协商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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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房产位于长春市二环内核心地段，所购买的门市和公寓可作为公司

所属企业在长春市的办公、产品展示、销售基地，对公司后续经营将产生积极的

影响。 

本次购买房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向隆泉公司提供的借款，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现金流转、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本

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评估价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七、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2019年 12月 2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吉

林隆泉实业有限公司购买房产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就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参与

表决的 7名董事中，关联董事姜长龙、王尽晖、孙颖奇、李萍均按规定回避表决，

其他 3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并一致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张忠伟、郑志斌、丁俊

杰对该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在对《关于同意吉林隆泉实业有限公司购买房产的议案》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本次购买房产位于长春市二环内核心地段，所购买的门市和公寓可作为公

司所属企业在长春市的办公、产品展示、销售基地，对公司后续经营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未对公司未来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商品房认购书》； 

2、《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书》； 

3、《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

字【2019】第 A03-0023 号）；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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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